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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微學分學程



活動流程

產業微學分學程介紹

經驗分享 磐石產學研究中心唐資文主任

經驗分享 動物科學系王建鎧教授

Q & A



設置理念

產業微學分學程之設置為增強學生對系所專業

在相關產業的運用能力，經由邀請業界專家在

課堂上分享實務經驗配合學生親自至業界實習

而達到產學合作，學以致用之目標。

透過修習產業微學分學程，學生在畢業前即可

初步了解進入業界時所將接受的訓練和應具備

的技能，且在實習期間瞭解企業文化。



學程規劃

(一) 規劃開設「產業微學分程」，應先擇定相關領

域之企業或機構 (含國營、民營)，協助教學及提供

實習機會；其微學分學程之名稱可依特色自訂。

(二) 課程應規劃至少 6 學分，課程內容應包含

「實務課程類」及「校外實習課程類」各一門。

(三)修習對象應以大學生為主，學生修畢規定

之課程後，畢業時可申請「微學分學程證書」。



課程類型

實務

課程類

校外實習

課程類

產業微學

分學程

「實務課程類」：應邀請至少1間企業或機構 (含國營、民營 )之
業界專家協助課程教學，並提供生至該企業或機構之校外實習機
會，以學習相關職位之工作內容，並拓展職場視野。

「校外實習課程類」：實習課程相關規定應依本校「學生校外實
習要點規定辦理」，學生之實習單位不限於前述課程之合作企業
或機構。開課單位須配合填報校務資料庫相關報表【請參閱課務
組最新消息/推動校外實習課程暨校務資料庫報表填報座談會說明
表件】。

https://oaa.nchu.edu.tw/zh-tw/news-detail/content-p.2002


申請步驟

(一) 依本校「課程規劃與開

授準則」及「跨領域學分學

程暨微學分學程實施要點」

等規定辦理相關行政程序。

(二) 請系、院、學位學程、

中心依前開規定設置「產業

微學分學程」，並經各級課

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。

(三) 教務處召開校級課程委

員會等相關委員會，審議

「產業微學分學程」及相關

補助方式。



相關表格



經驗分享

企業實習與產業接軌微學分學程

唐資文主任

動物科學產業微學分學程

王建鎧教授



Q & A 

感謝您的參加

聯絡人：
課務組趙小姐 22840215 ext. 21


